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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效力认定瑕疵及矫正思路

房绍坤　柳佩莹

摘要:特许经营商业模式已进入中国４０年,覆盖的行业更加广泛,司法实践中的特许经营纠纷也愈发复杂多

变.商务部２００７年颁布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以及其他基础法律法规,已经无法完全应对当今商业特

许经营市场的发展.对于特许经营合同效力认定的主要争议,表现为特许人资格与特许人信息披露两方面.
一方面,在特许人不具有企业属性时,特许经营合同是否有效;另一方面,特许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是

否会导致合同被撤销.对特许经营合同效力的判定,应当以特许人是否具备特许经营能力为核心要素,考量

特许人对核心经营资源的信息披露是否存在瑕疵,避免“一刀切”式地认定特许经营合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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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经营”作为一种特殊商业模式,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也被称为“加盟”.目前,特许经营涉猎的

行业不断拓宽,几乎覆盖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领域,且显示出强劲的扩张势头.与蓬勃发展的特许

经营市场相比,特许经营的立法活动则陷入相对停滞状态.１９９７年,我国出台了第一部针对特许经营

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试行)»(现已失效);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出台了«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特许条例»);２０１２年商务部修订了«商业特许经营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此后没有再更新商业

特许经营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的滞后性与模糊性也带来了司法裁判的分歧,如特许人资格与特许人信息披露带来的

特许经营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在特许经营关系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的权利与义务分配主要依赖于

合同约定.特许经营合同不仅是法院解决纠纷的重要依据,更关系到特许经营双方的切身利益,其效

力认定无疑是双方责任划分的重中之重.本文拟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与主要

分歧进行剖析,以期为解决商业特许经营纠纷中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提供参考.

一、«特许条例»下的合同效力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案涉合同只要满足了«特许条例»第３条第１款对特许经营活动的定义,即特许人将

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以书面合同形式授权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在特许人统一

外观和经营模式下,在约定地域和期限内进行经营活动,且为此向特许人支付了特许经营费用,则案涉合

同即属于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相关合同纠纷应当以«特许条例»的规定为基础进行审理①.«特许条例»第
３条第２款与第７第２款,对特许人的主体资格做出了特殊规定,分别要求特许人应当具备企业属性以

及满足“两店一年”②条件.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作为特许人所签

订的特许经营合同是否有效的复函»,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具备“拥有至少２个直营店且经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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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特许条例»第７条第２款规定:“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至少２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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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超过１年”的特许人所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是否有效的复函»中指出,«特许条例»第３条第２款关

于“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规定,可以认定为行政法规的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作为特许人与他人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可以认定为

无效;而“两店一年”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特许人不具备此条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在司法

实践中,法院的裁判观点基本与此保持一致.«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该条强

调了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通过探寻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和规范重心以最终确定民事法

律行为的效力①.在实践中有大量个体工商户作为特许人成功开展了特许经营活动的情况下,是否

还应当沿用以往的效力判定路径,将“企业”作为限定特许人资格的绝对标准,有待进一步论证②.
在信息披露方面,«特许条例»第２１、２２、２３条规定了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特许经营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对特许人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与方式进行了补充,即特许人应当对拥有的注册商标、企
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经营模式及其他经营资源进行文字说明③.«特许条例»的主要目的是规范

管理特许经营活动,为特许经营提供引导,其无法真正确立合同权利义务规范④,特许人的信息披露

逐渐成为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的重点问题.为防止特许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保障被特许人权益,«特
许条例»第１２条规定了被特许人的“冷静期解除”,但此条款的适用前提是在合理期限内,对被特许人

的保护力度有限.

二、特许人资格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一)特许人资格影响合同效力的实证考察

通过案例检索平台,笔者以特许经营、加盟和连锁为关键词,检索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６月

３０日的全部案例,合计搜索到１９６９份裁判文书,去除与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无关的案例与重复案例,最
后共获得有效案例８１１份.在收集到的案例中,涉及合同效力认定的案例共１９０件,约占总体纠纷的

２３％⑤.从请求确认特许经营合同无效的案例统计结果来看,被特许人因特许人资格问题主张合同

无效的,占特许经营合同效力纠纷案例的３０％,其中,因特许人不满足企业条件的案例约占５１％,涉
及“两店一年”问题的案例约占３０％.

在司法实践中,当被特许人因特许人资格瑕疵主张合同无效时,法院对其效力认定一般有以下几

种观点:其一,当特许人不满足“企业”条件时,因«特许条例»第３条第２款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

规定,故个人或个体工商户作为特许人的合同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⑥;其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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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代雄:«‹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第１款评注»,«法治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作为特许人所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是否有效的复函»中,
关于认定«特许条例»第３条第２款为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表述,都采用了“可以”一词.对于此类特许经营合

同的效力问题,也表述为“可以”认定为无效.而就«特许条例»第３条第２款的表述而言,“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

得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中,即使存在“不得”这样的词语,也不一定意味着本条一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商业特许经营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５条第(二)项.
冯建生:«民法典编纂视角下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有名化»,«法商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具体检索方法:使用“把手案例”与“聚法案例”案例检索网站,在裁判文书“争议焦点”部分中检索“特许经营”“加盟”“连
锁”关键词,将判决时间限定为“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初步抓取特许经营纠纷案例.在此基础上,通过

阅读裁判文书筛选有效案例,并提取出具有一定典型性或特殊性的案例.这种检索方式的优点在于,在尽可能全面搜集

案例的基础上,保证抓取的大部分案例属于商业特许经营纠纷的有效案例.同时,判决时间的限定条件可以将抓取案例

数量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直观展现特许经营纠纷的主流裁判观点.缺点在于,仅在“争议焦点”部分检索关键词无法有效

抓取特许经营商标侵权、专利侵权等相关纠纷案例,无法准确反映此类纠纷在特许经营纠纷中的整体占比.
参见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任可旺与京口区季节泡面店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９)苏１１民初５７号民事判决书”.



许条例»规定系管理性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特许人非企业仅有行政法上的不利后果,违反该规定

不影响合同效力①;其三,结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断,在特许人的个体身份没有影响其为被

特许人提供经营资源,且被特许人已实际经营的情况下,特许经营合同可以认定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

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②;其四,略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或管理性强制性规

定的论证过程,直接认定非企业作为特许人的特许经营合同无效③.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特许

人不符合“两店一年”条件的,一般以本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认定合同有效④.还有部分法院

因特许人不具备相应条件,不将案涉合同定性为特许经营合同,通过一般合同标准判断其是否有效⑤.
(二)“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与个人”作为特许人的合同效力认定

«特许条例»第３条明确禁止非企业主体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因此也被视作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
反本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检索其他法律法规,有类似主体资格限制表达的有:«邮政法»第５１条“未经

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快递业务”、«保险法»第６条“保险业务由依照本法设立的保险公司以

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保险组织经营,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保险业务”、«劳动合同法»第５７
条“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证券法»第９条“未经依法注册,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商业银行法»第１１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但上述规定实际上是以政府机关特别许可作为专门

限制,并非只以是否为企业作为合同效力评价标准.
否定合同效力需持慎重态度,对于特许经营合同也应如此.对于特许人应为企业的规定是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进而导致合同无效的逻辑链,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

１．“企业”范围不宜限定特许人资格

“企业”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于我国的法律法规中,但现行法律法规中却没有对于“企业”的明确

定义.事实上,“企业”更主要是一种经济概念,反映的是某一主体具有经营的性质,是一个与非稳定、
非固定的经营行为相对的概念⑥.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企业包括多种类型,其中个人独资企业属于商个人,与其他具有法人性质的

企业不同.回归«特许条例»对于特许人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订立的特许经营合同效力应如何认定?
如果将«特许条例»中的“企业”限缩解释为“企业法人”,则还需要回应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特许人

的情况.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法人身份,负担有限责任,但其与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在设立、组织

机构的设置及权力配置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别⑦.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财产发生混同的情况

下,特许经营合同的效力是否会受到影响? «特许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或一人有限责

任公司是否可以作为特许人,但从司法实践的结果看,法院显然持肯定态度⑧.
比较个体工商户与个人独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更具规范性、组织性与规模性,

针对特许经营这种商业组织体,可以更好地进行管理运营活动.然而,“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

之间的差异是非实质性的”,二者都是个人从事营业活动的一种形式,其核心特点是营业性、个体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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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刘奥奥、梁萌萌合同纠纷,(２０１９)鲁０８民终８４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陈永泉与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宙司蛋糕店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７)粤０６０４民初７０５６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国萍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８)粤１７民终３３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李金凤与梅河口市益视恒佳视力保健集团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２０)吉民终１１６号

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库丝科卫浴科技有限公司诉陈利华合同纠纷,(２０１９)沪０１民终１８７３号民事判决书”.
史际春:«企业和公司法»(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页.
沈贵明:«模式、理念与规范———评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制»,«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１１期.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吴春莲、高恩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８)川民终２１１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

法院“卢啟林与广州壹点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峰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８)粤０１１１民初８９７６号民事判决书”.



非法人性①.个体工商户是从民事主体的角度,对自然人主体之特殊权利能力的一种规定,其主体资

格是自然人的一种特殊形态.而个人独资企业则是从营业主体即企业的投资形式、法律责任角度对

企业类型的一种划分②.在实践中,个体工商户与个人独资企业的最主要差别在于适用税则的不

同③.由于个体工商户具有程序简便、运营成本较低、经营灵活、税制更有利等优势,许多有实力的特

许人保持了个体工商户的身份,且没有对其实施特许经营造成实质障碍.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

户在事实上没有本质区别,却会导致合同效力认定呈现两极后果.从这一角度看,“企业”这一概念本

身就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仅以“企业”一词作为限定特许人资格并决定合同效力的标准,必然带来一定

的矛盾.

２．“企业”标准不等于特许经营缔约资质

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首先应看是否明确规定违反该项规定即导致合同无效;其次应看

违反该项规定使合同继续履行是否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此外,合同效力的判断还应探

究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保护利益④,参考是否需要确认合同无效才能实现禁止规定所追求的目

的⑤.对于合同无效必要性的考量,有学者提出应当适用比例原则.合同无效作为合同瑕疵形态中

最严重的处罚制裁方法,需要在没有其他法律措施维护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作为最后的手段⑥.而«特
许条例»在第２４条规定了对非企业特许人和特许人不满足“两店一年”的行政处罚,在一定程度上已

经满足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公共利益这一目的.
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内部分析,当效力性规定指向的是主体资质规制方面时,需要进一步区分

缔约资质与履行资质.若某一强制性规定明确指向履行资质,原则上不应影响合同效力;若强制性规

定被理解为缔约资质,则其意图规制的不仅是履行行为,还包括同样作为合同内容的对价关系,从而

构成针对合同本身的规制,会导致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涉及“经营”行为,这类规定也可能构成

缔约资质,而非仅是履行资质⑦.当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涉及需要具备一定专业水准的营业活动时,由
于可能关系到公共利益保护等问题,因此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原则上无效⑧.

主体不具备相应资质、资格而导致合同无效的,一般需要未取得资质或超越资质所为的民事法律

行为的某些要素是合同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原则上不影响合同效力.这类主体资格一般也与

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⑨.对于不同情况下未取得资质或超越资质的主体所订立的合同效力,需
要考虑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当事人利益保护的必要性,以及合同履行的具体情况等进行判断.

«特许条例»的立法目的之一是加强对特许经营活动的管理,维护特许经营市场秩序,而限定特

许人入场资格是实现该目的的手段之一.«特许条例»规定的两种特许人条件,是从组织体系与经营

能力两方面限制不合格的主体进入特许经营市场,避免出现特许人利用特许经营形式进行商业欺诈

的情况.那么,究竟非企业特许人实施特许经营是否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显然,对于快

递、物流、医疗器械、教育培训等特许经营,其行业本身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也有更加严格的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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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条例»第１条.



如果不对经营主体进行严格限制,会损害公众的财产安全、生命健康等基本权利.而对于普通行业的

特许经营来说,特许经营合同主要作用于双方当事人,影响力远不及前者.

２００７年«特许条例»颁布时,企业在所有商主体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与组织优势,可以在底线上

保证特许人的履行资质.但事实上,“企业”这一标准并非从专业角度规范特许人资格,如是否具备可

以开展特许经营事务的成熟的特许经营资源、自己经营并协助被特许人开展经营等特许能力.与企

业资格相对,“两店一年”的要求是以客观经营情况证明了特许人的部分特许能力.虽然“两店一年”
不能完全等于缔约资质,但这种更有针对性的资格限制作为管理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而特许人

非企业则特许经营合同无效的推论,造成了合同效力认定的倒错,与其他因主体资质不满足导致合同

无效的认定标准也存在实质差异.
在商业特许经营场合,被特许人作为商主体也需要尽自己的注意义务,应当对基本信息有一定了解,

企业资质也属于可以获取的公开信息.从这一层面看,如果特许人在主体资质方面没有误导、欺骗被特

许人的行为,且非企业资质没有对被特许人实现合同目的产生影响,那么在双方订立合同并实际履行后,
可以认为这是被特许人对特许人主体资质的默示认可.如果一味强调保护被特许人,直接将«特许条例»
第３条第２款的规定默认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轻易地否定合同效力,反而会导致特许经营关系的失衡.
“在一些市场化趋势较为明显的领域,认可合同效力维持对价关系反而是具有前瞻性的良策.”①

三、特许人信息披露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一)特许人信息披露影响合同效力的实证考察

在收集到的特许经营合同效力纠纷案例中,因特许人信息披露问题导致被特许人主张撤销或解

除合同的案例共７０件,占总体合同效力纠纷案例的３７％.其中,因特许人未进行特许备案以及披露

经营情况导致被特许人提出撤销合同或解除合同的,约占３４％;因特许人未披露商标情况,如商标未

注册或特许人不享有许可商标权的,约占３７％;因特许人对于除商标以外的其他经营资源存在信息披

露瑕疵的,约占３４％;因特许人前期进行夸张宣传与收益承诺的,约占２１％②.在这些案例中,合同被

撤销的占３０％.可以看出,对于被特许人因特许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要求解除或

撤销合同的诉请支持率并不高,法院的观点较为一致,态度较为谨慎,审查标准也较为严格.
在特许备案与经营情况披露引发的合同效力纠纷中,约７９％的判决认为,备案与经营信息的披露

情况对合同效力无影响.«特许条例»对特许经营备案与经营情况披露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③,且
被特许人应当在签订合同时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备案情况属于公开信息,被特许人可以自行获取,因
此被特许人不得以特许人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未披露备案情况为由,请求撤销或解除合同④.

在经营资源信息披露引发的合同效力纠纷中,因商标披露情况引发争议,合同最终被撤销的,约
占３５％;因核心经营资源披露引发争议,合同最终被撤销的比例达到９１％⑤.对于因商标以外经营资

源的披露产生的纠纷,法院的观点基本一致,即如果在订立合同过程中隐瞒或者夸大直接关系到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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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斌:«“效力性”强制规范裁判之考察与检讨———以‹合同法解释二›第１４条的实务进展为中心»,«中外法学»２０１６年第

５期.
因部分案例兼具多种撤销或解除事由,故存在重复计算.
参见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李娟与天津微速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８)津０２民初３２２号民事判

决书”.
参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周文琦、黄文倩等与杭州么么果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８)浙８６０１民初

１１１３号民事判决书”.
对于因意思表示瑕疵而撤销的合同,可能出现撤销权与解除权的竞合.在司法实践中,当特许经营合同双方当事人因信

息披露问题产生纠纷时,被特许人提出的诉请可能并非确认合同效力,而是请求解除合同.



经营实质内容的相关信息,足以影响被特许人签订特许经营合同的,被特许人可以请求撤销或者依法

解除该合同①.然而,可以被认定为直接关系到特许经营实质内容的信息范围十分狭窄,一般限于特

许产品本身.虽然在特许经营纠纷中法院一般会倾向于保护被特许人,但从被特许人以信息披露问

题请求撤销或解除合同的整体判决结果看,被特许人难以证明欺诈中的因果关系,无法认定未披露的

信息会实质性影响被特许人订立合同的意愿,且只要特许人确实付出了其他经营资源,即可能认定特

许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
当特许经营合同双方因商标披露产生纠纷时,一般认为,除非双方有明确约定,否则,商标是否注

册以及相应披露不影响合同效力.其主要理由是,法律未禁止非注册商标的授权使用,被特许人依然

可以使用该商标经营.即使商标权存在瑕疵,也不影响被特许人使用其他经营资源.注册商标不是

经营资源的唯一内容,即使特许人商标未经注册,但以非注册商标、经营技术、经营模式等其他经营资

源授权,也不会对实现合同目的产生妨碍②.但也有部分法院认为,注册商标是关系到特许经营实质

内容的经营资源,也与经营资源的成熟程度存在直接关联,特许人未明确告知商标为非注册商标,也
未提示使用该标识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会直接影响被特许人的客观认知,进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

示,对被特许人选择订立合同以及未来经营会造成较大影响③.
此外,在特许人的信息披露问题中,有一类较为特殊,即特许人在前期宣传时向被特许人进行虚

假宣传与收益承诺.在收集到的案例中,因此类问题引发的合同效力纠纷,约占特许经营合同信息披

露瑕疵纠纷的２１％,其中判决合同效力不受影响的约８０％.由于虚假宣传与正常广告的适度夸张界

限不明确④,故部分法院认为,被特许人作为理性投资者,应当对自己的经营判断和投资行为负责,除
非特许人有明显的欺诈行为,否则,即使特许人存在一定的夸张宣传,也不必然构成欺诈⑤.收益承

诺问题与此类似,收益承诺仅仅是被特许人订立合同的参考因素之一,被特许人对于缔结商事合同应

尽高度谨慎注意义务,对于特许人展示投资预期回报数据的行为,被特许人应当理性看待并作合理预

期⑥.但是,也有部分法院认为,特许人的披露内容是被特许人决定是否签订合同的主要判断依据,
而特许人违反披露义务,进行夸张宣传、不实描述与收益承诺的行为,构成对被特许人的误导,容易导

致其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因此准予撤销⑦或解除⑧合同.
(二)特许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合同效力认定

«特许条例»第２２条列举了特许人应当向潜在被特许人提供的１２项基本信息,包括重点披露特

许人基本情况、经营资源基本情况、开展特许经营所需信息等内容.«特许条例»规定的原则性较强,
其要求的信息披露标准仅仅是有关经营活动的最基本信息.特许经营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也一直被认

５１１

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效力认定瑕疵及矫正思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未来智选科技有限公司与朱永强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９)京７３民终３１６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项华娟与杭州奇异鸟实业连锁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９)浙０１１０民初１５５６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丁玲诉成都钟鲢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０９)淄民三初字第６０号民

事判决书”.转引自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页;江
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美基肤布艺有限公司、赖丽华合同纠纷,(２０１８)赣０７民终４６８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王福春与上海德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８)沪０１０４民初３０４９１号民事

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贾德友、杭州奇异鸟饮品科技连锁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８)浙０１民终２１１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王祎滢与杭州潮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８)浙８６０１民初５１９号民事判

决书”.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建英与武汉麦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９)鄂０１民初６４１９号民

事判决书”.转引自«２０１９年度中国特许经营合同纠纷裁判白皮书»,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网站:http://www．ccfa．org．cn/

portal/cn/xiangxi．jsp?id＝４４２０９８&ks＝白皮书 &type＝３３,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５日.
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广州港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唐璐璐特许经营合同纠纷,(２０１７)粤７３民终１９８２号民事判决书”.



定为附随义务①,法院对于被特许人以欺诈诉请撤销合同的,对欺诈行为举证和因果关系证明提出了

较高的标准②.

１．未披露经营资源信息的欺诈

«民法典»第１４８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欺诈是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
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在当事人有告知义务时,单纯的

沉默也可构成欺诈③.欺诈需有故意,在沉默隐瞒真实信息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认识到若公开有关

信息,则相对人将不会作出相应的错误意思表示,则行为人存在故意④.
披露义务一般来源于法律规定、交易习惯与特殊信赖⑤.在特许经营中,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

不只源于«特许条例»的规定,更根植于特许经营关系本身.在订立合同时,相对于经验丰富、具有信

息优势的特许人,被特许人属于“信息上的弱者”⑥.被特许人也正是由于在经营信息方面的不足,才
会选择特许经营这种具备特许人指导与控制的经营模式.在整个特许经营活动中,被特许人依赖于

特许人经营资源的持续授予才能开展经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处于弱势地位.作为保护被特许人

的最重要方法,特许经营中的信息披露义务,尤其是涉及经营资源的披露义务,应当比一般合同要求

更为严格.在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特许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表现形式,一般不是告知虚假情况或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而是不披露涉及特许经营的相关信息.在特许经营这种特殊关系下,特许人以沉

默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即构成欺诈行为⑦.
特许经营的本质是特许人对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进行授权,被特许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利用获得

的资源进行经营.因此,特许人违反经营资源信息披露义务足以构成欺诈的故意.经营资源这一概

念涵盖了注册商标、专利、专有技术等特许经营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具体经营环节中的信息披露,特许

人如不主动告知,被特许人一般无法从别处获知这些信息.不披露涉及经营资源的信息可能出现于

特许经营的各个环节,这些不披露行为很可能导致被特许人对特许人的经营能力或履行合同能力陷

入错误的认识,而这足以左右被特许人订立合同的意愿.因此,特许经营中欺诈的因果关系十分清

晰,无需被特许人特别证明.
考虑到特许人与被特许人的信赖关系,对特许人在经营资源相关信息上违反披露义务构成欺诈

的判定,应适当放宽标准,尽量避免使用未披露信息是否影响实际经营这一具有“实质性”的标准来判

断合同效力.而对于其他信息披露方面如特许备案、夸张宣传与收益承诺等,还需要结合特许人真实

情况、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以及特许人是否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误导行为,进行综合评价.

２．注册商标信息披露的特殊性

在特许经营中,被特许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获取特许人商标、服务标识、商业外观的使用权⑧,
同时获得商标代表的商誉,降低经营风险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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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商标都能满足被特许人订立特许经营合同的期待.«特许条例»规定,注册商标属

于经营资源的一种,信息披露的内容也包括注册商标的基本情况.我国规定了商标权注册取得原则,
尽管注册程序不影响“实体意义上的商标权”,但仍具有重要的意义①.注册及其公示是商标注册人

享有商标专用权的基本证据,与物权公示类似,商标注册公示同样具有公信力②.注册取得商标权机

制下的商标注册,使商标权人取得财产权意义上的排他性控制,如果未及时注册商标,商标法一般只

能以拒绝他人恶意抢注的方式间接保护商标利益.无论对于特许人还是被特许人来说,注册商标在

保护商标权的力度或行使商标权的便利性上,都具有明显优势③.
一般认为,注册商标权是一种绝对权,具有对世性与排他性④.在特许经营中,特许权的排他性

也可以借此实现,实践中有很多特许经营合同会直接命名为“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特许权要发挥最

大价值,就需要借助其中的专利、商号、商标等权利的登记注册排斥他人使用.如果被特许人取得的

商标为非注册商标,则无权禁止他人将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使用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之上.对

于有一定市场影响力的非注册商标,如果发生侵权纠纷,势必会严重影响被特许人的经营活动与合同目

的实现.虽然被特许人不一定能够认识到注册商标与非注册商标的价值区别,但在订立特许经营合同时

其所期待的,并非只有对商标的使用,还有注册商标及其背后特许权的财产性、排他性与稳定性.因此,
影响特许经营合同订立的并非只有商标的使用,更有注册商标带来的财产价值.

即使适用非注册商标在先使用规则,特许人与被特许人对商标权乃至特许权的行使也必然处处

受制.通过在先使用规则取得的商标权,属于“不完全独占权”⑤.非注册商标继续使用权的效力应

限于原生产的地域范围内.特许人作为商标在先使用人将其非注册商标授权他人使用,需要限制在

原有效力范围内⑥.但是,特许人设立特许经营模式最根本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实现品牌的迅速复制

扩张,而这种限制显然无法完全保证在不侵犯注册商标权人权益的前提下,增加该商标使用人的范

围.此外,即使在先使用商标的特许人进行授权,作为独立主体的被特许人也无法同样援引取得在先

商标权.在区域特许中,即使次级特许人可以授权次级被特许人使用非注册商标,但既无法追究第三

人可能的侵权行为,也无法避免商标使用权不确定带来的风险⑦.非注册商标法律状态不明确、不稳

定,商标权的权属不明确,容易发生权利冲突,且自身的权利内容与可使用的地域权限也不可控⑧.
这可能使被特许人不仅面临商标侵权诉讼的风险,而且在被侵权时也无法主张自身权利,大大增加了

被特许人承担的经营风险.
因此,即使法律认可特许人对非注册商标的授权行为,也无法得出非注册商标不影响被特许人实

际使用或不影响特许经营合同目的实现的结论,进而否决被特许人以商标未注册为由撤销合同的请

求.特许经营商标披露问题不影响合同效力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商标的注册与否是被特许人可凭自

身能力获取的信息,被特许人有相应的注意义务.对于商标披露问题是否影响特许经营合同效力,需
要分情况讨论:一方面,如果特许人使用非注册商标进行区域特许授权,且非注册商标对被特许人合

同履行产生了实际影响,如因商标权属发生争议无法继续特许经营时,应当允许被特许人解除合同;
另一方面,特许人的非注册商标的使用权存在争议,如具有仿冒其他注册商标的嫌疑,特许人未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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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商标注册信息与权属争议的行为构成欺诈,应当允许被特许人撤销合同.

四、结论

«特许条例»的部分内容已经不适应当今商业特许经营现实,应予修正.总结上文,对商业特许经

营纠纷合同效力的认定,应注意以下几点:
在特许人资格影响合同效力方面,应当以特许人是否具备进行特许经营的客观条件作为主要判

断标准.具体而言,可以从特许人的特许经营能力,如经营资源成熟度、经营资源授权情况、对被特许

人的帮助指导情况等方面进行判断.除非行业本身另有特殊规定,否则特许人是否为企业不应当成

为合同效力的决定因素.此外,禁止非企业的主体作为特许人会影响次级特许经营的发展,导致特许

经营模式无法发挥其全部价值.对特许人主体资格进行不当限制,既可能造成法律自身的不协调,又
会浪费法律资源①.因此,应当考虑以特许经营的许可备案作为特许人开展特许经营活动的必备条

件之一,在强调特许人审核备案的基础上,允许非企业的主体作为特许人.
在特许人信息披露影响合同效力问题上,一方面,应当注意特许经营中的特殊信赖关系,识别特

许人对经营资源信息披露的沉默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商标披露的特殊性,结合

被特许人订立合同的根本目的等确定合同效力,以适应目前特许经营的实际需求,切实保护利益相关

者,真正实现立法目的,促进特许经营市场的良性发展.

TheFlawsintheValidityDeterminationofCommercialFranchiseContractandTheirCorrection

FangShaokun　LiuPeiying
(LawSchool,JilinUniversity,Changchun１３００１２,P．R．China)

Abstract:FranchisinghascoveredmoreandmoreindustriessinceitenteredintoChina４０yearsago．
Franchisedisputesinjudicialpracticearebecomingmorecomplexandchangeable．TheRegulations
ontheAdministrationofCommercialFranchisepromulgatedbytheMinistryofCommercein２００７
andotherbasiclawsandregulationscannotfullyadapttothedevelopmentoffranchisemarketat
present．Themaindisputesaboutthevalidityoffranchisecontractarefranchisorqualificationand
franchisorinformationdisclosure:ontheonehand,whenfranchisorisnotanenterprise,thefranＧ
chisecontractisdirectlydeemedinvalid;ontheotherhand,whetherthefranchisorsbreachofthe
obligationofinformationdisclosurewillleadtothecancellationofthecontract．Tojudgethevalidity
ofafranchisecontract,weshouldtakethefranchisorsabilityasthecoreelement,andconsider
whethertheinformationdisclosureofthefranchisorhasdefects,soastoavoidoneＧsizeＧfitＧalldeterＧ
minationoffranchisecontract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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